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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开展粮食流通统计专项调研工作的通知（国粮办调

〔2006〕161号）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粮食局： 为认真贯彻

落实《国务院关于完善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措施的意见》（国

发〔2006〕16号）精神，切实做好全社会粮食流通统计工作

，不断提高粮食统计工作的服务水平，更好地满足国家粮食

宏观调控的需要，经与各省（区、市）粮食部门沟通，我局

决定开展粮食流通统计有关的专项调研工作。现将调研项目

和具体要求通知如下： 一、农户存粮损耗情况的专项调查 在

我国，农户存粮在全社会粮食库存中所占比重很大，而储存

设施简陋，粮食损耗数量较大。通过对农户存粮损耗情况的

跟踪调查，科学测定农户存粮年损耗率，深入分析产生损耗

的主要因素，为服务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，指导农户开展科

学储粮提供依据。 （一）调查内容。农户存粮损耗，是指农

户将粮食从田间收获并经过整晒，水分和杂质达到国家规定

标准后，在日常保管过程中发生的减量。如：水分自然减量

，粮食正常生命活动所消耗的干物质，虫蚀、雀啄、鼠咬等

造成的减量，在搬倒中零星丢撒所产生的损耗等。 （二）基

本要求。有关省（区、市）粮食局应根据本地主要粮食品种

和农户储粮方式等情况，运用典型调查方法，确定一定数量

具有代表性的农户，建立农户收支日记账，及时登记各项粮

食收支数量。为保证调查数据的准确性，调查人员对调查农

户发生的各项粮食收支数量及每个季度末粮食库存，应通过



过秤检斤方式进行确认。有关计算公式：全年粮食损耗数量

＝年初存粮＋本年粮食收入－本年粮食支出－年末存粮。全

年平均存粮＝〔（年初存粮＋年末存粮）/2＋第一季度末存

粮＋第二季度末存粮＋第三季度末存粮〕/4。农户存粮年损

耗率＝全年粮食损耗数量/全年平均存粮×100%。 （三）承

担单位。河北、吉林、江西、湖南、广西、四川、云南、甘

肃等省（区）粮食局。 二、当前我国玉米深加工规模及其发

展趋势的专项调查 当前，我国饲料行业对玉米需求平稳增长

，而工业用玉米特别是燃料乙醇企业对玉米的需求呈快速增

长势头，并由此导致我国玉米总体供求形势正在发生深刻的

变化。通过对全国玉米深加工规模的调查，科学分析其发展

趋势，对正确制定玉米产业政策，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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